北京印刷学院

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二级学院                 
硕士点名称               

研究生姓名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入学时间                 
制定日期：     年   月   日   

课程学习计划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时间
	备注

	
	
	
	
	
	
	
	第一学期
	第二

学期
	

	学位课

≥19.0
	公共课

7学分
	0611200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0
	1.0
	考试
	√
	
	

	
	
	0611200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2
	2.0
	考试
	√
	
	文科类各专业

	
	
	01112001
	第一外国语(英语)
	128
	3.0
	考试
	√
	√
	

	
	
	01412001
	专业外语
	32
	1.0
	考试
	
	√
	双语教学

	
	基础理

论课≥4
	01212001
	传播学研究原理
	32
	2.0
	考试
	√
	
	

	
	
	01212002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32
	2.0
	考试
	√
	
	

	
	专业基

础课≥4
	01212003
	出版社会学
	32
	2.0
	考试
	√
	
	

	
	
	01212004
	传媒经济学
	32
	2.0
	考试
	√
	
	

	
	专业课

≥4.0
	01312005
	出版传播导论
	40
	2.0
	考试
	
	√
	

	
	
	01312006
	出版产业导论
	40
	2.0
	考试
	
	√
	

	非学位课

≥9.0
	必修环

节≥4.0
	01702001
	教学实习、学术活动与社会实践
	
	2.0
	
	毕业资格审查前完成

	
	
	01702002
	硕士研讨班（seminar）
	
	2.0
	
	毕业资格审查前分两学期完成

	
	选修课

≥5.0
	公共选修课
≥1.0
	
	
	
	
	
	
	
	

	
	
	
	
	
	
	
	
	
	
	

	
	
	
	
	
	
	
	
	
	
	

	
	
	
	
	
	
	
	
	
	
	

	
	
	专业选修课
≥2.0
	
	
	
	
	
	
	
	

	
	
	
	
	
	
	
	
	
	
	

	
	
	
	
	
	
	
	
	
	
	

	
	
	
	
	
	
	
	
	
	
	

	
	
	
	
	
	
	
	
	
	
	

	
	
	
	
	
	
	
	
	
	
	

	
	
	
	
	
	
	
	
	
	
	

	
	
	
	
	
	
	
	
	
	
	

	
	
	
	
	
	
	
	
	
	
	

	补修课程
	
	
	
	
	
	
	
	
	
	

	
	
	
	
	
	
	
	
	
	
	

	
	
	
	
	
	
	
	
	
	
	

	
	
	
	
	
	
	
	
	
	
	

	
	
	
	
	
	
	
	
	
	
	

	
	
	
	
	
	
	
	
	
	
	

	
	
	
	
	
	
	
	
	
	
	


	必

修
环

节

（2学分）
	教学实习

	时间安排及内容：


	
	学术活动

	时间安排及内容：


	
	社会实践


	时间安排及内容：


	具体要求：
教学实习的内容包括课堂讲授，上辅导课，辅导答疑或指导课堂讨论、实验、实习等教学活动，协助导师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
社会实践的内容应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具体采用深入相关企业、公司、农村或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系统的专题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
学术活动内容包括听学术讲座，参加学术会议等。
既可以选择其中之一（或教学实习，或学术活动，或社会实践）组织实施，也可以选择三方面内容组合完成，但必须修满2学分。

学分具体换算标准见下表：
序号

内容

学分换算标准

1

教学实习

16学时=0.5学分

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1人=0.5学分

2

学术活动

1次=0.2学分

3

社会实践

1周=0.4学分



	必

修

环

节

（硕

士

研

讨

  班）


	研讨时间及题目：



	
	研讨时间及题目：


	
	研讨时间及题目：


	
	研讨时间及题目：


	培养计划总学分
	

	参考文献、论文的选题范围：
研究生签字：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硕士点

审查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

审查意见
	主管院长签字：                       年   月   日（二级学院公章） ：      

	说明：
1.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培养工作，加强研究生教学管理，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生导师须在新生入学一个月内根据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为研究生个人制定出具体的培养计划。培养计划表一式三份，研究生本人、二级学院和研究生部各存档一份。

2、此表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认真填写，不允许更改格式和涂改，用A4纸张打印。

3、硕士学科点负责人审查签字，二级学院加盖公章。

4、培养计划一般不得更改，若需调整，由导师提出申请，硕士学科点同意，二级学院主管领导审查，研究生部批准后方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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